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敖汉旗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敖汉旗行政审批专用章使用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乡镇苏木人民政府、各街道办，旗政府各委办局，各企事业单
位，各人民团体，中区市直驻敖汉各单位：
《敖汉旗行政审批专用章使用管理办法》已经旗政府2020 年第8次常务会议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遵照
执行。




[image: ]敖汉旗人民政府办公室
2020年10月21 日



敖汉旗行政审批专用章使用管理办法


第 一 条 为加大全旗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力度，落实上级“三集中、三到位”行政审批改革相关政策，规范 审批行为，进驻旗政务服务中心(以下简称“中心”)的各有关部
门使用行政审批专用章。为规范审批专用章的使用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行政审批专用章是指进驻中心的行
政审批部门在审批过程中所使用的公章。
第三条 行政审批专用章仅限于本部门进驻中心的窗口使 用。在中心窗口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均应统一使用行政审批专用 章。审批事项范围(事项名称)在旗政务服务局备案并向社会公 示。对上报或特殊行政审批事项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明确要求使
用部门行政公章或其他印章的，应使用单位行政公章或其他印章。
第四条  行政审批专用章在政务服务事项办理工作中具有
与本部门行政公章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第五条  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完善行政审批专用章使用管理制
度，由审批部门授权给派驻中心窗口的首席代表负责管理和使用。
第六条 行政审批部门驻中心综合窗口受理政务服务事项， 对资料齐全且符合条件的即办件做到即时审批办结，对资料齐全 且符合条件的承诺件按照程序办理，在规定时限内审批办结，办 结结果由首席代表负责送达；资料不全不予受理的或按程序办理
过程中出现问题不予审批的，以书面形式告知理由和依据，并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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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行政审批专用章，由首席代表负责送达申请人。
第七条 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梳理本部门服务指南，及时公布
一次性告知单，并按国家相关政策随时动态调整并及时公布。
第八条  建立行政审批专用章使用台账，记录审批事项名 称、审批时限及审批人，按中心制度要求上报业务开展情况，接
受中心业务检查。
第九条 各有关部门行政审批专用章需妥善保管，若丢失或 损坏应立即以书面形式报告本部门和旗政务服务局，并按照相关
规定办理补做手续。
第十条 对违反本办法，私自盖印章的将追究当事人行政责
任，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第十一条 由旗政务服务局统一刻制行政审批专用章，并在 旗公安机关备案。专用章统一使用圆形，字样为XXX  局 ( 委 、 办)行政审批专用章。进驻中心的各有关部门行政审批专用章的
启用、变更、注销需经旗政府同意，并在旗政务服务局备案。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第十三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旗政务服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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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抄送：旗委办，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政协办，纪委监委，组织部，
宣传部，统战部，政法委，编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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